[bookmark: _GoBack]株洲市中药材产业全链条升级重点县（市、区）项目申报认定评价细则

	序号
	指标内容
	指标评价细则
	计分标准
	备注

	1
	高度重视
（20分）
	1.县级政府建立相应工作机制，成立领导小组，明确单位具体实施，有专班抓落实（4分）。
	每项工作达到目标计1分，未完成，不计分。
	

	
	
	2.以行业主管部门或县（市、区）委、政府名义制定中药材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或实施意见等指导性文件，且思路清晰、目标明确、措施可行、支持力度大（4分）。
	已制定相关规划计4分，未制定，不计分。
	

	
	
	3.安排或整合资金、出台倾斜政策用于支持中药材产业发展（6分）
	安排或整合资金用于中药材产业计3分，未安排或未整合不计分；出台倾斜政策计3分，未出台不计分。
	

	
	
	4.市级扶持资金与撬动社会资本至少要达到1:3的比例（6分）。
	项目方案中市级扶持资金与撬动社会资本达到1:3的比例计6分，未达到不计分。
	

	2
	产业基础
（30分）
	1.中药材产业符合所在县（市、区）优势特色产业规划，产业优势明显，产业规模较大（6分）。
	根据中药材产业在本地发展情况（发展规模、经营主体发展等），酌情计分（优秀等次计5-6分，良好等次计3-4分，合格等次计1-2分）。
	

	
	
	2.中药材产业全产业链产值达到1.5亿元以上，县域中药材产业农产品加工总产值1.2亿元以上（12分）。
	中药材产业全产业链产值达到1.5亿元，计2分，未达到不计分，每递增5000万加0.5分，最高计6分；中药材产业农产品加工总产值达到1.2亿元计2分，每递增1000万加0.5分，最高计6分。
	

	
	
	3.中药材产业种植面积8000亩以上，中药材产业标准化种植基地产量1500吨以上（12分）。
	中药材产业种植面积达到8000亩计2分，每递增1000亩加0.5分，最高计6分；中药材产业标准化种植基地产量达到1500吨计2分，每递增1000吨加0.5分，最高计6分。
	

	3
	融合发展
（15分）
	1.围绕中药材产业初步形成了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格局，主体多元、业态多样、类型丰富（5分）。
	根据中药材产业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情况，酌情计分（优秀等次计4-5分，良好等次计3分，合格等次计1-2分）。
	

	
	
	2.县域内有2家市级以上（含）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龙头企业主营业务必须与中药材产业密切相关且有生产或加工环节在市域范围内（10分）。
	县域内有2家市级以上（含）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计6分，每递增1家加0.5分，最高计10分。
	

	4
	联农带农
（20分）
	1.创新联农带农激励机制，推动村集体和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与农户建立了紧密利益联结机制，分享一二三产业增值收益（6分）。
	联农带农机制健全计2分；村集体和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与农户建立了紧密利益联结机制，计4分。
	

	
	
	2.帮助小农户节本增效、对接市场、抵御风险、拓展增收空间等方面，采取了有针对性的措施，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6分）。
	根据龙头企业等中药材产业经营主体扶持帮助农户发展情况，酌情计分（优秀等次计5-6分，良好等次计3-4分，合格等次计1-2分）。
	

	
	
	3.带动从业农民增收，中药材产业从业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万元以上（8分）
	中药材产业从业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5万元计4分，每递增0.1万加0.5分，最高计8分。
	

	5
	资金使用
（15分）
	1.结合中药材产业发展实际，重点支持中药材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支持农产品加工环节资金比例不低于25%（5分）。
	支持农产品加工环节资金比例不低于25%计5分，低于25%不计分。
	

	
	
	2.优先扶持中药材产业市级以上（含市级）龙头企业参与项目建设（5分）。
	参与项目的市级以上（含市级）龙头企业数量达到1家计3分，每增加1家加1分，最高计5分。
	

	
	
	3.引导县（市、区）政府加大中药材产业投入力度（5分）。
	项目方案中，县级投入中药材产业资金达到200万计3分（未达到不计分），每增加100万加1分，最高计5分。
	

	6
	否决项
	近两年发生重大农业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问题、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均不得纳入申报范围。

	
	

	合计：
	100分
	
	



